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

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吉林安

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安广物流，证券代码为 839237）的持续督导

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工作中，发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于

2023 年 11 月 24 日在官网（http://www.csrc.gov.cn/jilin）披露了关于《关于对

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及《关

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刘敬海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关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吉证监决[2023]20号）内容分别如下： 

“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刘敬海: 

经查，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广物流或公司)未于 2023

年 8月 31日前披露 2023年中期报告,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十二条的规定。 



安广物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敬海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

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号)第五条的规定。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四十五

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刘敬海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你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

定期报告，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你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

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关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刘敬海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吉证监决[2023]21 号）内容如下： 

“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刘敬海: 

根据公开信息，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广物流或公

司)2023 年度存在重大诉事项未及时披露的情形，主要包括白山市浑江区人民

法院、靖宇县人民法院判决的相关案件，涉案金额合计 41,570,748.00 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44.42%,构成重大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情

形，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二十

一条规定。 

安广物流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敬海对上述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违反了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五条规定。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91 号)第四十五

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刘敬海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你公司及相关责任

人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

重大事项，确保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你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

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主办券商已及时督促公司披露相关公告，但安广物流未按规定在 2 个交易

日内进行信息披露。 

主办券商将继续督促公司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的

学习，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安广物流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能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的治理和日常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吉证监决[2023]20号） 

《关于对吉林安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刘敬海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吉证监决[2023]21 号）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2023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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